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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泗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的通知
洪政发〔2019〕88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各开发区、园区管委会，

县各办局，县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泗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泗洪县人民政府

2019 年 10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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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

为科学规划全县畜禽养殖布局，有效防治畜禽养殖污

染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

和《江苏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“回头看”排查整治工作方

案》（苏环办〔2019〕313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泗洪县实际，

对泗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作如下调整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指示精神，全

面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畜禽养殖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规定，促进畜禽养殖可持续发展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，按照

“打好污染治理攻坚战、服务高质量发展”的方针，进一步优

化畜禽养殖生产布局，完善禁养区划定方案，强化畜禽养殖

分区管理，全面推进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，实现畜禽养殖

废弃物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，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

境保护协调发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符合城乡发展规划的原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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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健康协调发展的原

则；

（三）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；

（四）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则；

（五）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；

（六）突出重点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；

（七）符合《动物条件防疫审查办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畜牧法》的原则。

三、禁养区域

（一）饮用水水源地。

1. 成子湖龙集水源地。一级保护区：以取水口为圆心，

半径 500 米的水域。二级保护区：一级保护区外延 1000 米

水域。

2. 徐洪河金锁水源地。一级保护区：取水口上、下游

各 1000 的水域，及其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 100 米之

间的陆域。二级保护区：一级保护区以外上溯 2000 米、下

延 2000 米的水域，及其相对应两岸背水坡堤脚外 100 米的

陆域。

3. 地下水水源地（位于县城建成区）。一级保护区：

以取水井为圆心，半径 200 米的圆形区域；井间距小于等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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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0 米的相邻水井或井群，以相邻水井或井群的外包线为基

准，向外径间距离为 200 米的区域。二级保护区：以取水井

为圆心，半径 1000 米的圆形区域；井间距小于等于 200 米

的相邻水井或井群，以相邻水井或井群的外包线为基准，向

外径间距离为 1000 米的区域。

4.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实现粪污全量资源化不排

放污染物的养殖场不列为禁止对象。

（二）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

域，以及其规划边界向外延伸 500 米（含 500 米）范围内的

区域。

按照《江苏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“回头看”排查整治工

作方案》的要求，以下 4 类区域不划定为禁养区：

1. 城市建成区、镇政府所在地之外区域；

2. 城市规划区；

3. 工业特色园区、工业规划区、工业开发区、产业集

聚区、乡镇集镇规划区、乡镇特色园区等区域及周边区域；

4. 行政村、自然村、乡政府所在村。

本次确定县城建成区及梅花镇、归仁镇、朱湖镇、界集

镇、金锁镇、太平镇、龙集镇、半城镇、临淮镇、孙园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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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沟镇、魏营镇、上塘镇等 13 个镇区建成区为禁养区。（注：

区域范围以 2018年 12月份卫星地形图结合实际情况确定。）

（三）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

和缓冲区。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。

四、目标要求

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，优化完善禁养区划定，取消

超出法律法规的畜禽禁养、限养规定，畜禽养殖禁养区禁止

建设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，禁养区调整方案严格按照《江

苏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“回头看”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（苏

环办〔2019〕313 号）通知要求执行，实现禁养区的调整既

促进畜禽养殖可持续发展，又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政府成立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

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由县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县农业农村

局、生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县农业农村局和生态环境局

统筹组织开展此次禁养区调整工作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及县各

有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，共同推进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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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推进落实。泗洪生态环境局列出禁养区名录，

明确禁养区范围和面积，县农业农村局及各乡镇（街道）要

全面开展养殖业调查，认真统计禁养区调整前后区域内存在

的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名单，针对性制定整治方案并科学实施，

按时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支持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

积极配合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及畜禽养殖整治工作，充分利

用国家对畜牧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政策、动物防疫补助政

策、发展生猪生产奖励等系列政策资金，鼓励和引导符合条

件的养殖户发展畜禽养殖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

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宣传导向作用，广泛宣传畜禽养殖相关法

律法规知识。推广新型适用的生态养殖技术，促进畜禽养殖

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。大力宣传示范典型，及时曝光违法违规

行为，让群众理解、支持禁养区调整及养殖业整治工作，积

极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，推动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国家、省法律法规对畜禽养殖禁养区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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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方案中所称的畜禽，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

牧法》中规定的畜禽。

（三）畜禽规模养殖场（户）认定标准：生猪年存栏

200 头以上、家禽存栏 1 万只以上、奶牛存栏 50 头以上、

肉牛存栏 100 头以上，其他畜禽的饲养规模标准参照执行。

所有产能数据，均需折算为“折合生猪存栏量”。不同畜禽品

种存栏量折合为生猪存栏量的折算系数为：30 只蛋鸡=1 头

猪，60 只肉鸡=1 头猪，1 头奶牛=10 头猪，1 头肉牛=5 头

猪。

（四）省政府规定的养殖场规模标准以下的养殖专业户

和散养户不列为禁止对象。

（五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县政府关于印发泗

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》（洪政发〔2017〕16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 泗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划定名录

2. 泗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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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泗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划定名录

序

号

单位 禁养区名称 划定依据

是否符合法

律法规要求

（是/否）

禁养区范围 1
禁养区面积

（平方公里）

拟依法调整的禁养区情况 调整后的情况

拟调整禁

养区范围

拟调整禁养区面

积（平方公里）

禁养区范围

禁养区面积

（平方公里）

1 泗洪县 泗洪县县城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泗洪县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43.70
泗洪县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43.70

2 朱湖镇 朱湖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朱湖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40
朱湖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40

3 梅花镇 梅花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梅花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57
梅花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57

4 界集镇 界集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界集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2.10
界集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2.10

5 孙园镇 孙园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孙园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05
孙园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05

6 归仁镇 归仁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归仁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71
归仁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71

7 临淮镇 临淮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临淮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33
临淮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33

8 半城镇 半城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半城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17
半城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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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双沟镇 双沟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双沟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3.09
双沟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3.09

10 魏营镇 魏营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魏营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33
魏营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33

11 上塘镇 上塘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上塘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0.70
上塘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0.70

12 太平镇 太平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太平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0.78
太平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0.78

13 金锁镇 金锁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金锁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14
金锁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14

14 龙集镇 龙集镇镇区建成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龙集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500米以内区域

1.07
龙集镇建成区居民区周边

500米以内区域
1.07

15 泗洪县 徐洪河
宿迁市畜禽养殖禁养区

划定方案（宿政发
〔2016〕121号）

否
重要河道及堤岸坡脚向外延
伸 500米（含 500米）区域

53.90 徐洪河 53.90 0.00

16 泗洪县 老汴河
宿迁市畜禽养殖禁养区

划定方案（宿政发
〔2016〕121号）

否
重要河道及堤岸坡脚向外延
伸 500米（含 500米）区域

36.40 老汴河 36.40 0.00

17 泗洪县 新汴河
宿迁市畜禽养殖禁养区

划定方案（宿政发
〔2016〕121号）

否
重要河道及堤岸坡脚向外延
伸 500米（含 500米）区域

18.57 新汴河 18.57 0.00

18 泗洪县 怀洪新河
宿迁市畜禽养殖禁养区

划定方案（宿政发
〔2016〕121号）

否
重要河道及堤岸坡脚向外延
伸 500米（含 500米）区域

28.04 怀洪新河 28.04 0.00

19 泗洪县 濉河
宿迁市畜禽养殖禁养区

划定方案（宿政发
〔2016〕121号）

否
重要河道及堤岸坡脚向外延
伸 500米（含 500米）区域

47.21 濉河 47.21 0.00

20 泗洪县
成子湖龙集水源地

一级保护区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
第四十条
是

以取水口为圆心，半径 500
米的水域

3.16
以取水口为圆心，半径 500

米的水域
3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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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子湖龙集水源地
二级保护区
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第四十条

是 一级保护区外延 1000米水域 9.47 一级保护区外延 1000米水域 9.47

成子湖龙集水源地
准保护区

宿迁市畜禽养殖禁养区
划定方案（宿政发
〔2016〕121号）

否
二级保护区以外，外延 1000
米水域，及其相对应的本岸外

500米陆域
15.70

成子湖龙
集水源地
准保护区

15.70 0.00

21 泗洪县

徐洪河金锁水源地
一级保护区
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第四十条

是
取水口上、下游各 1000的水
域，及其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
堤脚外 100米之间的陆域

8.82

取水口上、下游各 1000的水
域，及其相对应的两岸背水
坡堤脚外 100米之间的陆域

8.82
徐洪河金锁水源地

二级保护区
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第四十条

是

一级保护区以外上溯 2000
米、下延 2000米的水域，及
其相对应两岸背水坡堤脚外

100 米的陆域

一级保护区以外上溯 2000
米、下延 2000米的水域，及
其相对应两岸背水坡堤脚外

100 米的陆域

22 泗洪县

江苏泗洪洪泽湖湿
地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

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
第四十条

是
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
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

区
339.00

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
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

区
339.00

合计 622.41 199.82 422.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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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泗洪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


